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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是DB11/T 2243《综合能源多表合一远传抄表监测系统》的第1部分，DB11/T 2243分为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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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通用要求； 

——第2部分：应用平台数据交换格式； 

——第3部分：采集终端功能与性能要求； 

——第4部分：远程应用层通信协议； 

——第5部分：物联网智能表通信协议； 

——第6部分：应用技术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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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能源多表合一远传抄表监测系统 

第 1部分：通用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综合能源多表合一远传抄表监测系统（简称监测系统）的系统结构、安全要求、一级

监测系统功能要求、二级监测系统功能要求及性能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城乡既有建筑和新建建筑的水、电、气、热监测系统的设计、施工、验收和运行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2239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GB/T 37025 信息安全技术 物联网数据传输安全技术要求 

GB/T 39786 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密码应用基本要求 

CJ/T 188 户用计量仪表数据传输技术条件 

DL/T 645 多功能电能表通信协议 

DL/T 698.45 电能信息采集与管理系统 第4-5部分：通信协议——面向对象的用电信息数据交换

协议 

SL 651 水文监测数据通讯规约 

SL/T 427 水资源监测数据传输规约 

DB11/T 2243.4 综合能源多表合一远传抄表监测系统 第4部分：远程应用层通信协议 

DB11/T 2243.5 综合能源多表合一远传抄表监测系统 第5部分：物联网智能表通信协议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综合能源多表合一远传抄表监测系统  remote metering and monitoring system for  

integrated energy 

由一级监测系统和二级监测系统组成的具有能源监测、能源消费分析、用能预测，以及远程自动抄

表功能的系统。 

 

一级监测系统  primary monitoring system 

由水、电、气、热能源供应企业主站和云平台通过专用网络连接构成，具有能源监测与分析功能的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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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监测系统  secondary monitoring system 

由远传表或智能表、采集终端和水、电、气、热能源供应企业主站构成，通过本地信道与/或远程

信道连接起来组成网络，通过运行抄表系统软件，实现远程自动抄表功能的系统。 

 

采集终端  acquisition terminal 

用于收集远传表数据并与主站直接通信的传输节点设备，包括专用采集终端（如：集中器、采集器）

和通用采集终端（如：智能家居控制器、智能楼宇控制器等），用于采集电能表、水表、气表、热量表

和传感器的数据，并将数据传输到主站。 

 

信道  channel 

信号传输的媒质和各种信号变换、耦合装置等。包括：远程信道和本地信道。 

 

远程信道  remote channel 

采集终端与主站之间通信时，数据传输的信道。 

 

本地信道  local channel 

集中器、采集器、远传表之间直接通信的信道，以及集中器、采集器和远程表的维护用通信信道。 

 

有线数据传输  wired data transmission 

以有线传输媒质为信道，进行数据信息传输的方式。 

 

专线数据传输  special line data transmission 

以专用通信传输媒质为信道，进行数据信息传输的方式。 

 

低压电力线载波数据传输  distribution line carrier data transmission 

以交流400V及以下的配电线路为通信传输信道，进行数据信息传输的方式。 

 

有线网络数据传输  wired network data transmission 

以有线通信网络进行数据信息传输的方式。 

 

无线数据传输  wireless data transmission 

以无线媒质为信道，进行数据信息传输的方式，包括数据无线专用网络传输、数据微功率无线传输

和数据公共网络传输。 

 

基表  base meter 

具有基础计量功能，以及有关参数测量的表计（水表、电能表、燃气表、热量表等）。 

 

远传表  remote transmission meter 

具有信号采集和数据处理、存储、通信功能的计量器具，如：远传水表、远传电能表、远传燃气表

和远传热量表等。 

 

脉冲远传表  pulse remote transmission m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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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脉冲累计形式记录基表示数的远传表。 

 

直读远传表  direct–reading remote transmission meter 

采用光电直读、摄像直读、厚膜直读和开关直读等方式，直接读取基表计数器示数的远传表。 

 

智能表  smart meter 

具有多种费率计量、分析、判断、计算、修正、用户端控制、双向数据通信、多种数据传输模式、

数据存储与冻结、事件记录等功能的远传表。 

 

物联网智能表  internet of things smart meter 

由计量模组或基表、电子转换模块、管理模组、通信模组组成，具有能源计量、预付费管理、远程

阀控（程控）、数据采集、处理、存储、实时监测、环境感知、信息交互或路由等功能，接入有线或无

线通信技术构成物联网，同时能适应物联网需求的智能表。 

 

系统抄读准确度  accuracy of system reading 

系统抄读的远传表的示值与相对应的参考量示值的相符合程度。 

 

采集器  acquisition unit 

设置于远传表与集中器之间，采集一个或多个远传表的信号或数据，进行数据处理和传输，并与集

中器或主站进行双向数据通信的电子装置。 

 

集中器  concentrator 

设置于多个采集器和/或远传表与主站间，可实现数据采集、存储与传输等功能，通过远程信道与

主站交换数据的电子装置。 

 

主站  master station 

具有选择一个、一组或全体采集终端的能力，在二级监测系统中进行水、电、气、热综合用能信息

自动采集、处理和实时监控，启动与采集终端进行信息交换的设备。 

 

一次抄读成功率  success rate of once reading 

在二级监测系统中，主站发出每条采集远传表数据的命令后，在规定的时间内，系统抄读成功的次

数之和与远传表应抄读总次数的百分比。 

 

日抄读成功率  success rate of daily reading 

在二级监测系统中，24小时内抄读系统所有远传表，系统抄读成功的远传表个数与抄读的所有远传

表总数的百分比。 

 

数据抄读总差错率  total error rate of data reading 

在二级监测系统中，抄读的数据不满足本标准对远传表准确度要求的数据个数与应抄读的数据的

总个数的百分比。 

 

数据交互成功率  success rate of data ex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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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级与二级监测系统之间，由一级监测系统成功接收的数据包总数与二级监测系统发送给一级

监测系统的数据包总数的百分比, 通常传输的数据包数多于1万个。 

 

计量点  metering point 

可以计量得出一组远传表被测量值的测量装置与终端的顺序物理连接点，每个物理连接点具有唯

一的逻辑定位编码，是该装置在终端的参数配置、数据应用的唯一对象标识。 

 

用能热力图  energy heat map 

通过对色块着色来显示水、电、气、热用能数据的统计图表，采用偏暖的颜色表示较大的用能数值，

采用偏冷的颜色表示较小的用能数值。 

4 监测系统架构 

系统物理架构 

4.1.1 概述 

综合能源多表合一远传抄表监测系统的物理架构分为两级，分别由一级监测系统和二级监测系统

构成，如图1所示。一级监测系统由供水公司远传抄表系统主站，供电公司远传抄表系统主站，燃气公

司远传抄表系统主站，供热公司远传抄表系统主站，其它供水、燃气、供热公司主站，云平台，以及远

程通信网络构成；二级监测系统分别由水、电、气、热远传表、采集终端、本地通信网络、远程通信网

络、其它供水、燃气、供热公司主站与远传抄表系统主站构成。监测系统宜构建统一的基于能源计量与

监控需要的多表和多参数测量系统，实现水、电、气、热多表远传集抄。 

4.1.2 一级监测系统云平台数据传输方式 

一级监测系统云平台接收数据分为两种方式： 

a) 二级监测系统中水、电、气、热远传表获取用能和资源数据，通过采集终端，经本地通信网络、
远程通信网络将用能数据传输给供水、供电、供气、供热四大公司系统主站，主站经 VPN或光

纤专网等公共网络信道将数据传输给云平台； 

b) 其他供水、供气、供热单位利用远传表获取用能和资源数据，通过集中器汇聚数据，再通过主
站，经 4G/5G、光纤公网等网络将用能数据传输给云平台。 

4.1.3 一级监测系统云平台构成及功能 

云平台由路由器、防火墙、负载均衡器集群、网关集群、公共能源数据中心、数据计算中心、数据

分析集群、备份服务器、监控工作站、行业密码平台构成。 

云平台总体应具有能源综合管理、公共服务等相关应用功能，各主要构成部分功能如下： 

a) 网关集群应具备将二级监测系统不同数据来源的通信协议进行转换的功能，实现一级监测系
统与二级监测系统的网络互连； 

b) 公共能源数据中心应能够将经防火墙传输的数据进行存储； 

c) 数据计算中心应具备对存储的数据进行处理的功能； 

d) 数据分析集群应具备对计算后的数据进行分析以及能源监测的功能； 

e) 备份服务器应具备用能数据的备份功能； 

f) 监控工作站可用于云平台运行健康状况的监控； 

g) 行业密码平台可对政府、企业、公众等不同类型用户的访问身份进行确认和网络访问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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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综合能源多表合一远传抄表监测系统物理架构 

4.1.4 二级监测系统的物理结构 

二级监测系统宜采用星型和总线型拓扑结构，采用双向通信方式，二级监测系统的物理结构示意图

如图2所示。图2中的主站实现行业信息平台中的应用层功能。主站采用如下布署方式：本地布署，即系

统的主站布署在本地；云布署，即系统的主站布署在商业云或行业云中。二级监测系统的物理结构宜满

足下列要求： 

a) 能源计量、能源监测与能源管理二级监测系统物理结构如图 2a)所示，该结构由本地信道、远

程信道、集中器（或采集器和集中器）、远传表和主站组成； 

b) 智慧社区中的二级监测系统物理结构如图 2b)所示，该结构在本地信道和远程信道之间配置了

智能家居/智能楼宇/数字安防控制器。该系统的控制器具有双向功能：对本地信道上的数据进

行采集和集中，并转发至主站（或物业服务器），主站功能可通过物业服务器实现；能接收主

站（或物业服务器）的控制命令对远传表进行控制。该结构适用于居住区或楼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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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采用无线蜂窝通信公用网络的二级监测系统结构如图 2c)所示，该系统应采用物联网智能表通

信协议，其中 NB-IoT通信协议应符合 DB11/T 2243.5的要求。 

远传表1

主站...
远程信道

远程信道

集中器

远传表 n

远传表1

远传表 m

... 采集器 集中器

本地信道

本地信道
...

远传表1 远传表 k...

采集器 集中器

远传表1 远传表 j...

集中器

本地信道

本地信道

远程信道

远程信道

...

...

 

a) 能源计量、用能监测与能源管理监测系统的物理结构示意图 

 

b) 智慧社区监测系统的物理结构示意图 

物联网智能表1

IoT平台 主站

互联网

.

.

.

物联网智能表2

物联网智能表3

.

.

.

 
c) 采用无线蜂窝通信公用网络监测系统的物理结构示意图 

图2 二级监测系统的物理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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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建筑改造的二级监测系统物理结构如图2a)所示，该结构由本地信道、远程信道、集中器（或

采集器和集中器）、远传表和主站组成。既有建筑改造的系统中，宜采用摄像直读远传表，实现能源计

量、能源监测与能源管理。 

系统体系架构 

4.2.1 概述 

综合能源多表合一远传抄表监测系统体系架构如图3所示，由信息基础设施、行业信息平台、公共

信息平台构成，其中信息基础设施、行业信息平台属于二级监测系统，公共信息平台属于一级监测系统。

该系统体系架构汇集和显示了本行业信息化、智能化框架的主要元素和相互关系。体系架构用以指导和

规范本行业信息化产品和应用系统的研发、构建平台及支撑的应用，并通过其中的公共信息平台和智慧

城市建设CIM（城市信息模型）平台融合对接。 

 

物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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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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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表

远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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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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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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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

数据格式 数据交换 数据整合

水数据库 电数据库 燃气数据库 热能数据库

云计算
平
台
层

大数据技术 中间件

行
业
信
息
平
台

应
用
层

政府 企业 公众 智慧城市应用

用
户
层

采集器 网关 M2M终端集中器感知汇聚
节点

感知末端
节点

感
知
控
制
层

RS-485M-BUS光纤 USB低压电力线

Cat.1

蓝牙 WiFi 红外

本
地
信
道

5G

LoRa

NB-IoT

公共
服务

水费
缴费

电费
缴费

燃气
缴费

供热
缴费

紧急
报警

信息
查询

其他

能源
管理

能源用
量统计

能源用
量分析

行业用
能监测

区域用
能监测

物业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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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用能态
势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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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共
信
息
平
台

通信前置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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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
络
层

（远程
信道）

综合能源缴费
政府、公共、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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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信息
查询

 

图3 综合能源多表合一远传抄表监测系统体系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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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信息基础设施 

4.2.2.1 感知控制层 

感知控制层由感知末端节点、本地信道和感知汇聚节点三部分构成，感知控制层各部分的构成和功

能如下： 

a) 感知末端节点类型:包括远传水表、远传电能表、远传燃气表、远传热量表、智能表等设备和

物理量传感器、射频识别等感知设备； 

b) 感知末端节点的数据采集与传输功能：应具有自动采集水、电、气、热测量数据的功能，以及
采集温度、压力等物理量数据和其他信息的感知功能，还应具有将采集的数据与信息通过监测

系统中的本地信道传送到主站的功能； 

c) 感知末端节点的控制功能：宜具有接收从主站到集中器等感知汇聚节点设备或本层自行生成
的控制命令，通过远传表的控制单元或执行器对远传表或其他设施进行控制的功能； 

d) 本地信道的构成:本地信道宜采用有线信道，如：RS-485总线、M-BUS总线、低压电力线载波、

光纤、USB总线等，也可采用无线信道，如：WiFi、红外、蓝牙、LoRa等； 

e) 本地信道的功能：应通过无线或有线的短距离本地通信网或自组网传输感知末端节点采集的
数据（即：感知数据）到感知汇聚节点，并通过感知汇聚节点自下而上地送入网络层；由主站

行业信息平台通过网络层传送的控制命令与数据可自上而下地直接到达感知末端节点设备，

或通过感知汇聚节点进入本地信道到达感知末端节点设备； 

f) 感知汇聚节点的构成：由集中器与采集器、网关或 M2M终端等设备构成，感知汇聚节点终端设

备应包括实现远程通信协议和本地通信协议的软件与硬件； 

g) 感知汇聚节点的功能：通过本地信道与感知末端节点的远传表与物理量传感器等设备连接；通
过远程信道与主站连接。该设备应具有本地通信协议和远程通信协议的解析以及两者相互转

换功能、且具有远程升级功能。 

4.2.2.2 网络层 

网络层的构成：网络层包含主站行业信息平台与感知层的集中器等终端设备之间的远程通信信道，

远程信道宜采用5G、NB-IoT、Cat.1等的移动互联网、LPWAN，也可采用有线宽带网等有线通信网络，也

可采用移动与有线网络相结合的通信方式。 

网络层的功能：网络层将集中器等感知汇聚节点终端设备与主站互联，网络层实现在主站与集中器

等设备之间传输数据与控制命令。 

4.2.3 行业信息平台 

4.2.3.1 数据层 

数据层的构成：数据层由水数据库、电数据库、燃气数据库和热能数据库构成，包括数据存储、数

据格式转换、数据交换和数据整合。 

数据层的功能：将监测系统中各个应用对象相关的源数据，构成具有一定格式的系统数据库；相关

的系统数据库通过数据存储、交换、整合和管理等步骤，形成具有标准数据格式的水、电、气、热等行

业的数据库。 

4.2.3.2 平台层 

平台层的构成：平台层由云计算、大数据技术、中间件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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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层的功能：整合各能源公司服务数据为公共服务的数据，为构建公共信息平台提供数据保障。

提供技术支撑，包括云计算、数据中台；提供水、电、气、热行业用能缴费、紧急报警、运营管理、信

息查询及其他功能。 

4.2.4 公共信息平台 

4.2.4.1 应用层 

应用层的构成：应用层由公共服务和能源管理两个子层构成。 

应用层的功能：公共服务子层包含综合能源缴费，政府、公共、企业、社区服务，信息查询等功能；

能源管理子层包含水、电、气、热综合能源用量统计，能源用量分析，行业用能监测，区域用能监测，

用能态势感知，物业管理及其他管理功能。 

4.2.4.2 用户层 

用户层的构成：用户层包括政府、企业、公众和智慧城市四个应用部分。 

用户层的功能：用户层的功能是为政府、企业和公众的能源管理、能源监测和能源计量提供数据和

信息服务，智慧城市应用表示智慧城市中其他行业对本行业公共信息平台的访问。 

数据传输 

4.3.1 本地信道数据传输 

采集终端与智能表、远传表和测量控制设备之间的数据传输采用本地通信协议，可采用有线数据传

输方式，包括专线数据传输、低压电力线载波数据传输、有线网络数据传输，也可采用无线数据传输中

的微功率无线数据传输方式，能够完成实时的数据抄读、历史数据抄读、事件记录数据上报。 

4.3.2 远程信道数据传输 

远程信道数据传输应具备以下功能： 

a) 采集终端与主站之间的数据传输采用远程通信协议，采用数据无线专用网络传输和数据公共
网络传输方式，可传输的数据包括控制命令、设置参数、终端配置及信息、实时抄读数据、历

史数据、事件记录数据等； 

b) 智能表与主站之间的数据传输包括控制命令、设置参数、终端配置及信息、实时抄读数据、历
史数据、事件记录数据等。 

4.3.3 本地应用层通信协议 

本地通信包括多种信道接入方法，应用层宜采用符合CJ/T 188、DL/T 645、DL/T 698.45等的通信
协议。 

4.3.4 远程应用层通信协议 

远程通信应用层宜采用DB11/T 2243.4、DL/T 698.45、SL651、SL/T 427等的通信协议。 

5 监测系统安全要求 

一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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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系统应符合GB/T 22239中网络安全等级保护第二级或以上安全要求，密码算法和密钥管理应
符合GB/T 39786的要求，且满足如下一般安全要求： 

a) 网络安全： 

1) 网络宜具备入侵检测和入侵防御功能。入侵检测系统（IDS）应监视所有内部网络的流量

情况，以确定入侵是否尝试发生、正在发生或已经发生，对入侵做出响应，并向适当的人

员发出警报。入侵防御系统（IPS）应对进入内部网络的所有流量进行检查并自动拦截所

有可识别的攻击； 

2) 系统与其它信息系统互联时，应采用访问控制措施； 

3) 系统网络应配置防火墙，防止外部攻击； 

4) 具有安全审计功能。应对网络系统中的网络设备运行状况、网络流量、用户行为等事件进
行日志记录；对于每一个事件，其审计记录应包括:事件的日期和时间、用户、事件类型、

事件是否成功，及其他与审计相关的信息。 

b) 系统安全： 

1) 监测系统应支持身份标识和鉴别，每一个设备注册时采用标识符标识设备身份，并确保在
系统整个生存周期设备标识的唯一性；每次登录时，应采用受安全管理中心控制的口令、

数字证书以及其他机制进行身份鉴别； 

2) 监测系统云平台和主站与接入物联网智能表进行通信时，应采用身份认证和授权机制，保
证只有授权的设备才能接入一级、二级监测系统，避免非认证授权的设备随意接入监测系

统。 

c) 数据传输安全： 

1) 监测系统应使用合法、合规的商用密码算法，应在住建行业密码平台注册并获得认证和授
权； 

2) 密钥管理系统及数字证书管理系统应满足国家有关密码要求，应遵循行业统一生成、统一
分发、统一管理的原则进行下发。 

d) 数据存储安全： 

1) 系统宜具备数据备份功能，或具有数据库镜像功能，数据备份方式宜采用增量备份； 

2) 在数据有效期内，宜按日为周期进行同城备份或者异地备份，防止数据灾害； 

3) 一级系统云平台、二级系统主站中的重要数据保存期应至少为 10年，有效期满后，应消

除存储在磁盘、内存中的数据，保证过期数据完全销毁； 

4) 监测系统数据安全应符合 GB/T 37025，应对敏感数据进行必要的脱敏处理，不应以明文

的形式显示或存储。 

采集终端信息安全要求 

采集终端（如集中器等），与二级监测系统主站通信或与云平台通信，应满足以下信息安全功能要

求： 

a) 数据传输保密性： 

1) 主站与采集终端通信以及主站与智能表和测量控制设备直接通信，应使用 SM2 或 SM4 商

用密码算法或其他国密算法，用于身份认证与数据加密； 

2) 主站与采集终端之间应按照 DB11/T 2243.4 规定的报文格式完成的双向身份认证，并在

身份认证过程中协商工作密钥。 

b) 数据传输完整性： 

1) 应采用编解码校验技术支持数据完整性的校验机制，检验数据的完整性； 

2) 应采用数字签名和/或 MAC校验等方式，实现信息完整性控制，以保护网络连接上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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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当发现数据完整性受到破坏时，应能对重要数据进行恢复与重传； 

4) 集中器、采集器和通信接口转换器应具备抵御恶意攻击者在通信数据中插入恶意或者无
关数据包的功能； 

5) 集中器、采集器和通信接口转换器应具备抵御恶意攻击者删除数据包的功能； 

6) 集中器、采集器和通信接口转换器应具备处理过度延迟的数据包的功能； 

7) 集中器、采集器和通信接口转换器应具备抵御数据包重放的功能。 

c) 数据存储完整性： 

1) 集中器应具有防止对静态数据进行非授权写操作的硬件或软件保护； 

2) 集中器应具备检查输入信息的一致性、完整性、有效性和真实性，保证重要数据的存储完
整性，包括但不限于鉴别数据、重要业务数据、重要配置数据和重要个人信息等； 

3) 集中器应具备验证安全保护功能的执行情况，在发生异常时发出报警。 

d) 数据存储保密性：具有存储功能的集中器等设备，应具备身份认证，存储数据保密性保护机制，
防止非法登录与获取数据。 

云平台与主站数据交换的安全要求 

云平台应符合GB/T 22239中网络安全等级保护第二级或以上安全要求，且云平台与主站之间数据

交换应符合下列要求： 

a) 云平台与主站进行数据通信时，两端应通过数字证书完成双向身份认证，建立加密传输通道，
通过密码对编码数据加密传输； 

b) 应使用 SM2或 SM4商用密码算法或其他国密算法，用于身份认证与数据加密传输。 

6 一级监测系统功能要求 

能源用量统计功能 

6.1.1 综合用能看板 

一级监测系统应具有综合用能看板功能，以采集的水、电、气、热的海量数据为基础，应利用多维

分析的思想，提供时间、区域、行业（如：商业、教育、交通、医疗卫生等）等多个维度的灵活选择，

进行深入分析与挖掘，宜将分析结果以图表方式或通过钻取、切片等多种方式实现用户用能水平的可视

化全景展示的功能。 

6.1.2 用量信息统计 

一级监测系统应具有从小时、日、周、月、年等时间维度，结合数据采集频率，统计水、电、气、

热四种能源不同统计周期内的用量情况的功能。 

6.1.3 用量占比统计 

一级监测系统应具有根据能源折标系数，将水、电、气、热四种能源按照统一的换算单位折算成标

准煤，分析每种能源在所有能源消耗中的占比情况的功能。 

6.1.4 用量同比、环比 

一级监测系统应具有按照能源种类分别统计用量的同比和环比信息的功能，应能够全面展示能源

消耗历史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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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 用户基础信息统计 

一级监测系统应具有基于二级监测系统提供的用户档案信息，按照水、电、气、热类别统计居民和

非居民远传抄表用户基础信息的功能。 

6.1.6 重点用户计量点统计 

一级监测系统应具有基于二级监测系统提供的计量表计和终端基础信息，根据水、电、气、热计量

点不同能源类型分类统计重点用户单位，包括指定的住宅社区、单位型社区、商业综合体、企业园区和

农村等，四种能源（资源）消耗量的功能。 

6.1.7 抄表数据覆盖率统计 

二级监测系统应具有远传表数量的统计功能与向一级监测系统传送在线的远传表数量和已安装各

类计量器具（包括远传表和非远传表）总数功能，一级监测系统应具有按月统计水、电、气、热各行业

的抄表数据覆盖率的功能。 

能源消费分析功能 

6.2.1 用能构成分析 

一级监测系统应具备按照时间类型对水、电、气、热进行构成分析的功能。一级监测系统宜支持按

日、月、年等时间类型查询，支持查看明细信息，支持同比、环比对比分析，结果宜采用图表结合方式

展示。 

6.2.2 用能时比分析 

一级监测系统应具备对同一用户不同时间内用量对比的功能，应支持日、月、年等时间类型查询、

应支持用能对比分析，结果宜采用同轴图形对比，或列表对比方式展现。 

6.2.3 用能类比分析 

一级监测系统应具备对不同用户同一时间内用量对比分析功能，应支持日、月、年等时间类型查询

与用能对比分析，结果宜采用同轴图形对比，或列表对比方式展现。 

6.2.4 用能排名分析 

一级监测系统应具备以用户类型或行业类别，按照日、月、年等时间维度进行用能（可以折算标准

煤一起统计；也可以分别统计）排名分析的功能。用户类型排名应支持按照日、月、年等时间维度对社

区用能排名查询，结果展现方式宜采用图形化排名，以及列表排名，排名数应支持前一百名排名；行业

类别排名应支持按照日、月、年等时间维度的用能排名查询，结果宜采用图形化排名，以及列表排名。 

行业用能监测功能 

6.3.1 行业用能监测 

一级监测系统应具有监测工业、商业、学校、政府机关等不同行业的同类用户的水、电、气、热总

用能数据，并按照总用能数据高低进行不同行业用能分析排名的功能。 

6.3.2 行业用能占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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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监测系统应具有统计工业、商业、学校、政府机关等不同行业的同类用户的水、电、气、热消

耗数据，计算各个行业水、电、气、热各种用能分别占已统计的所有行业总体用能比例的功能，行业用

能占比分析结果应能够反映各种用能在各个行业总体用能中占有的比例变化趋势，变化趋势宜采用折

线图方式展示，应能够反映不同行业消耗各种能源比例的变化情况。 

6.3.3 行业用能趋势分析 

一级监测系统应具有统计工业、商业、学校、政府机关等不同行业的同类用户总用能数据功能，对

行业用能趋势进行分析，分析结果应体现水、电、气、热每种能源分别在各个行业的使用趋势，分析结

果宜采用折线图方式直观展示用能变化趋势，应能够反映不同行业对四种能源需求量的变化情况。 

区域用能监测可视化功能 

6.4.1 区域用能热力图 

一级监测系统应具有获取互联网地图与地理信息的功能，统计展示不同区域能源用量情况的功能，

根据能源消耗量统计结果，在地图上以橙红色的热力图方式展示用能水平的功能，用能越高颜色越深。

区域宜按照行政区域、街道、社区或楼栋等方式划分。 

6.4.2 区域用能用户量 

一级监测系统应具有依照互联网提供的地图与地理信息，统计不同区域的水、电、气、热各类能源

用户数量的功能，统计结果宜通过柱状图结合具体数值方式可视化展示。 

6.4.3 区域用能排名 

一级监测系统应具有根据用能区域分类情况，按照日、月、年等时间维度统计每个用能区域水、电、

气、热各类能源总用能数据，按照用能数据高低进行区域的用能排名功能。用能排名结果宜通过柱状图

方式可视化展示不同区域对各种能源的需求量。 

6.4.4 区域损耗排名 

一级监测系统应具有根据用能区域分类情况，按照日、月、年等时间维度统计每个用能区域的水、

电、气、热能源损耗数据的功能；应具有在地图上显示各区域损耗情况，对水、电、气、热各能源损耗

排名的功能。排名结果宜通过柱状图方式可视化展示各个区域的能源损耗趋势。 

6.4.5 区域用能趋势 

一级监测系统应具有根据日、月、年等时间维度统计各区域水、电、气、热各种能源用量的功能，

能源用量结果应展示各个区域的用能趋势，用能趋势宜通过曲线图或柱状图方式可视化展示。 

6.4.6 区域用能告警 

一级监测系统应具备根据不同区域历史用能情况，为每个区域设置水、电、气、热各种能源的用能

告警阈值，以及根据阈值判断区域用能是否超标的功能。对于用能即将超标的情况应提前给出告警信息，

对于用能已超标的情况宜通过不同颜色或声音给出用能超标量级的告警。 

用能态势感知与分析功能 

6.5.1 住宅空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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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监测系统应具有根据住宅水、电、气、热各种能源用量数据，以户为单位分析住宅空置情况的

功能，分析结果宜为政府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提供依据。 

6.5.2 独居老人生存感知 

一级监测系统应具有向社区推送住宅水、电、气、热各种能源用量数据，按户为单位监测独居老人

用能情况的功能，以及分析独居老人生存健康状态的功能。 

6.5.3 用能异常监控 

一级监测系统应具有根据住宅水、电、气、热各种能源用量数据，以户为单位分析住宅异常状态超

量水、电、气用能情况的功能，宜为社区治安管理提供依据。 

用能预测功能 

6.6.1 用能预测模型维护 

一级监测系统宜对水、电、气、热不同能源类型用能实行预测模型管理，具备将预测模型按照时间

划分为短期用能预测和中长期用能预测的功能，具备根据算法类型或不同算法组合方式灵活定义用能

预测策略的功能，具备根据行业不同或区域不同定义特定行业或区域的用能预测模型的功能。 

6.6.2 总体用能预测 

一级监测系统应基于总体用能海量历史数据和用能预测模型，结合节假日、气候等足够多的历史数

据作为用能预测的重点因素，预测水、电、气、热不同能源类型的用量，保障能源安全。具备对不同能

源类型用量的总体平稳、总体向好、总体下降的区分功能。 

6.6.3 行业用能预测 

一级监测系统宜具有基于行业用能海量历史数据和特定行业用能预测模型，预测不同行业未来用

能趋势的功能，具有按行业分类，与历史同期水、电、气、热用能数据做对比分析，间接分析行业发展

景气指数的功能，分析结果宜为政府和企业制定节能降耗调控政策提供指导。 

6.6.4 区域用能预测 

一级监测系统应具有基于区域用能海量历史数据和特定区域用能预测模型，预测不同区域的用能

趋势的功能，分析结果宜为政府防控未来用能安全风险提供依据。 

综合用能特征标签库功能 

一级监测系统宜构建水、电、气、热用能关联模型，依托大数据的挖掘技术，生成用能特征标签，

宜分析用户能源消费习惯，给用户的能源消费行为打上专属标签，宜根据标签内容画出用户画像。 

手机端应用功能 

一级监测系统应支持用户手机端App访问功能。App中应具有按照月、季、年不同时间维度实现水、

电、气、热用量查询功能，具有缴费与预存费功能，具有账单详情查询功能，具有不同类型用能分析功

能，具有利用折线显示水、电、气、热用量随时间变化情况的功能。 

融入智慧城市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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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监测系统宜提供与其他应用系统，如：智慧城市系统或智慧社区管理系统等，进行数据交互的

功能。监测系统宜作为子系统的形式融入智慧城市系统。 

数据交互成功率 

综合能源多表合一远传抄表监测系统的一级与二级监测系统之间数据交换时，一级监测系统多次

成功接收的数据包总数与二级监测系统发送给一级监测系统的数据包总数的百分比应大于99.9%。 

7 二级监测系统功能要求 

抄表功能 

系统应将远传表的数据经采集器和/或集中器传输到主站，或由远传表直接将数据传输到主站，并

对数据进行处理、存贮；当规定的时间内收不到数据时，应有记录并报警。 

设置功能 

系统应具有如下设置功能： 

a) 设置时钟：系统应具有人工设置日期、时间的功能，宜具有接受北斗或 GPS 进行自动对时功

能；可切换选择人工对时和自动对时，系统主站自动对时的间隔 5min~60min可设置； 

b) 设置参数：系统应具有设置抄收间隔、抄收周期功能，最小抄收周期为 5min，最大抄收周期

为 24h；具有设置主站 IPv4或 IPv6地址和端口、终端通信参数等其他相关参数功能。 

校时与诊断功能 

系统应具有自校时和向下授时功能和自诊断功能。 

安全控制功能 

系统中各设备应具有完善的操作安全权限管理功能和防止人为破坏与误操作的锁定功能。 

设置远传表分时及阶梯价格功能 

系统宜具备设置远传表分时及阶梯价格核定功能，以实现本地“金额核销”及“远程核销”双系统

对照功能。 

支持互联网结构 

监测系统宜支持基于互联网协议栈、门户技术和WebService结构，以保证二级监测系统主站与一级
监测系统云平台之间的数据交互以及用户对云平台应用的访问。 

8 二级监测系统性能要求 

抄读准确度 

抄读准确度应符合附录A公式﹙A.1﹚﹑﹙A.2﹚﹑﹙A.3﹚、（A.4）的要求。 

抄读成功率 

8.2.1 一次抄读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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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抄读成功率应满足如下要求： 

a) 按式（1）计算抄表系统对远传表数据抄读的一次抄读成功率： 

 %1001 ´=
n
n

sh  ······································································ (1) 

式中： 

hs——一次抄读成功率； 

n1——一次抄读成功的次数； 

——应抄读的总次数。 

b) 在每块表计抄表开始 30s以内返回抄表数据有效。 

c) 一次抄读成功率应符合表 1的规定。 

表1 一次抄读成功率指标 

单位为百分比 

本地信道类型 

有线传输 无线传输 

专线 电力线载波 光纤 有线网络 无线网络 

≥99 ＞97 ＞99 ≥99 ≥98 

8.2.2 日抄读成功率 

日抄读成功率应满足如下要求： 

a) 按式（2）计算抄表系统对远传表数据抄读的日抄读成功率： 

 hd = (1- n1

n
)´100% ··································································· (2) 

式中： 

hd——日抄读成功率； 

n1——统计时段的24小时内，未抄读成功的远传表数量； 

——应抄读的远传表总数量。 

b) 日抄读成功率应符合表 2的规定。 

表2 日抄读成功率指标 

单位为百分比 

本地信道类型 

有线传输 无线传输 

专线 电力线载波 光纤 有线网络 无线网络 

≥99.5 ＞99 ＞99.6 ≥99.5 ≥98 

8.2.3 数据抄读总差错率 

抄表系统对远传表数据抄读的总差错率应满足公式（3）的要求。 

 he = m1

m
´100% £ 0.1% ······························································· (3) 

式中： 

he——系统数据抄读总差错率； 

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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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不满足附录A公式﹙A.1﹚﹑﹙A.2﹚﹑﹙A.3﹚、（A.4）要求的数据个数； 

m——抄读到的数据总个数。 

8.2.4 主站断电 

由市电供电的系统，电源瞬时断电时，二级监测系统主站不应出现误读数；断电不少于48小时系统

数据不应丢失，恢复供电后，系统应能正常工作，系统时钟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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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监测系统抄读准确度公式 

A.1 抄表系统读出的用户用水量 VS1与用户水表基表读出的用户用水量 VS0的差值要求 

VS1与VS0的差值应满足式（A.1）: 

 ( ) ( ) s- -
11 01 10 00 01 00 s( ) 1 10 + 10s

s s s s s sV V V V S V V a bg- - - £ - + ´ ´  ······················· (A.1) 

式中： 

Vs11——试验结束时刻 t = t1，系统读出的用水量Vs1的值； 

Vs01——试验结束时刻 t = t1，水表基表读出的用户用水量Vs0的值； 

Vs10——试验开始时刻 t = t0，系统读出的用水量Vs1的值； 

Vs00——试验开始时刻 t = t0，水表基表读出的用户用水量Vs0的值； 

Vs01 -Vs00( )——试验期间，即 t = t1 - t0，水表基表读出的用户用水量Vs0的值； 

S——水表基表的累积误差系数； 
注： 试验室条件下取水表基表的误差系数S为0.05%,现场条件下取水表基表的误差系数S为0.10%。 

as——实际抄读用户水表基表读数的小数位数； 

bs——系统水读数的小数位数； 

g s——系统误差，当采用脉冲远传表时，gs =1；当采用直读远传表时，gs = 0。 

A.2 抄表系统读出的用户用电量 E1与用户用电表基表读出的用户用电量 E0的差值要求 

E1与E0的差值应满足式（A.2）: 

 ( ) ( ) 1 -
11 01 10 00 01 00 D1 10 + 10( )( ) D Dα βE E E E S E E γ- +- - - £ - + ´ ´  ···························· (A.2) 

式中： 

E11——试验结束时刻 t = t1，系统读出的用电量E1的值； 

E01——试验结束时刻 t = t1，电能表基表读出的用户用电量E0的值； 

E10——试验开始时刻 t = t0，系统读出的用电量E1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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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0——试验开始时刻 t = t0，电能表基表读出的用户用电量E0的值； 

(E01 - E00 )——试验期间，即 t = t1 - t0，电能表基表读出的用户用电量E0的值； 

S——电能表基表的误差系数； 
注： 试验室条件下取电能表基表的误差系数S为0.01％,现场条件下取电能表基表的误差系数S为0.05％。 

aD——用户电能表基表的小数位数； 

bD——系统电能读数的小数位数； 

g D——系统电能读数误差，当 E11 - E01( ) - E10 - E00( )éë ùû ³ 0时，gD = 0； 

当 E11 - E01( ) - E10 - E00( )éë ùû< 0时，gD =1。 

A.3 抄表系统读出的用户用燃气量 VQ1与用户用燃气表基表读出的用户用燃气量 VQ0的差值要求 

VQ1与VQ2的差值应满足式（A.3）: 

 ( ) ( ) Q-
11 01 10 00 01 00 Q( ) 1 10 + 10Q

Q Q Q Q Q QV V V V S V V a bg-- - - £ - + ´ ´  ···················· (A.3) 

式中： 

VQ11——试验结束时刻 t = t1，系统读出的用燃气量 VQ1的值； 

VQ01——试验结束时刻 t = t1，燃气表基表读出的用户用燃气量 VQ0的值； 

VQ10——试验开始时刻 t = t0，系统读出的用燃气量 VQ1的值； 

VQ00 ——试验开始时刻 t = t0，燃气表基表读出的用户用燃气量 VQ0的值； 

(VQ01 -VQ00 )——试验期间，即 t = t1 - t0，燃气表基表读出的用户用燃气量 VQ0的值； 

S——燃气表基表的误差系数； 
注： 试验室条件下取燃气表基表的误差系数S为0.05%,现场条件下取燃气表基表的误差系数S为0.10%。 

aQ——实际抄读的用户燃气表基表读数的小数位数； 

bQ——系统燃气读数的小数位数； 

gQ——系统误差，当采用脉冲远传表时，gQ =1；当采用直读远传表时，gQ = 0。 

A.4 抄表系统读出的用户用热量 QR1与用户用热量表基表读出的用户用热量 QR0的差值要求 

QR1与QR2的差值应满足式（A.4）: 

 ( ) ( ) R-
11 01 10 00 01 00 1 10 + 10( ) Rα β

R R R R R R RQ Q Q Q S Q Q γ-- - - £ - + ´ ´  ··················· (A.4)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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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R11——试验结束时刻 t = t1，系统读出的用热量 QR1的值； 

QR01——试验结束时刻 t = t1，热量表基表读出的用户用热量 QR0的值； 

QR10——试验开始时刻 t = t0，系统读出的用热量 QR1的值； 

QR00——试验开始时刻 t = t0，热量表基表读出的用户用热量 QR0的值； 

(QR01 -QR00 )——试验期间，即 t = t1 - t0，热量表基表读出的用户用热量QR0的值； 

S——热量表基表的误差系数； 
注： 试验室条件下取热量表基表的误差系数S为0.05%,现场条件下取热量表基表的误差系数S为0.10%。 

aR——实际抄读的用户热量表基表读数的小数位数； 

bR——系统热能读数的小数位数； 

g R——系统误差，当采用脉冲远传表时，gR =1；当采用直读远传表时，g R = 0。 

 


